
附件1

平江县国有资产清理整治专项行动

承  诺  书
根据全县国有资产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统一安排部署，我单位将按照规定提供资产清理结果，包括自查报告、清查报表、2017年单位年度会计报表、国有资产出租出借、处置合同（协议）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等资料并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资产清理结果真实、完整地反映了本单位所有资产状况，账表、账账、账卡、账实相符，不存在瞒报、漏报、少报。
二、对资产清查中国有资产的处置、使用情况进行完整、真实、及时的反映。
三、本单位在本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中提供的合同、会计报表等资料均真实有效，不存在采取私分、低价变卖、虚报损失等手段侵吞、转移国有资产或国有资产收益的情况。
四、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对申报的资产清查结果的真实性、合规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，并自愿接受组织监督和检查。
特此承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2018年7月10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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